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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建函〔2024〕11号 
                                       （A类）
                      
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东莞市十七届
人大四次会议第20240224号建议答复的函

李亚鹏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推进石龙镇历史文化街区改造提升的建议》（第20240224号）建议收悉，我局高度重视，认真研究，经综合市发改局、市财政局、市文广旅体局意见，现答复如下：
一、对于请市政府同意并支持启动“石龙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改造项目”事宜。各有关部门支持实施石龙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改造项目，最终以市政府审批为准。
二、对于请市政府同意将该项目纳入市重大项目，且支持尽快完成立项相关事宜。2024年2月22日，广东省东莞市石龙镇中山路历史街区改造项目已由石龙镇经济发展局批复可行性研究报告，并于4月初申报增补为市重大项目，目前正按程序推进，预计5月初将其纳入市重大项目计划。
[bookmark: _GoBack]三、对于请市政府同意并支持“石龙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改造项目”建设资金的筹措方式，给予资金支持的事宜。为加快项目建设，保障资金需求，市发改局推动项目积极申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目前该项目已经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审核通过，成功纳入2024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债清单，计划今年发债8700万元。《市政府工作会议纪要》（〔2024〕12号）明确“原则同意石龙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改造项目总投资匡算为5.62亿元以内，由石龙镇作为建设实施主体并申报专项债落实建设资金，市、石龙镇按5:5比例承担债券本息”，市财政局建议若市政府同意项目资金由石龙镇统筹解决，市财政事后给予奖补，在石龙镇成功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后，市财政按照成功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的50%补助，累计承接债券本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若项目发债不成功，相关建设资金则由石龙镇全额负担，市财政不予奖补。
下来，各有关部门将积极配合推动项目有关工作。市住建局将积极配合建设单位做好项目服务保障，指导把关历史建筑保护修缮等工作，落实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要求。市发改局将加快市重大项目计划增补编制程序，以重大项目“绿色通道”政策支持项目加快建设、尽早建成。市财政局将积极配合镇街继续争取专项债券资金，落实后续奖补政策执行。市文广旅体局将针对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中所涉及的省文物保护单位石龙公园史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山路民国建筑群的保护利用工作加强业务指导和支持，推动分级分类保护利用。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您对我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4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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